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文明 

督查工作管理办法 

 

为规范开展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文明督查工作，促进平安

和谐文明学生公寓建设，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公寓管理

办法（修订）》，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督查工作的组织 

第一条  宿舍督查坚持长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方针，

实行学校督查和学院督查相结合、月度集中督查和不定期重

点督查相结合、普查和抽查相结合。住宿学生在公寓内的日

常违纪情况一并记录在督查结果中。 

第二条  学校督查工作由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统筹，住宿辅导中心和国内公寓部组织公寓辅导员和公寓管

理员共同开展；保卫处协同开展安全督查工作。 

第三条  学院督查工作由各学院学生工作部门自行制

定规划并落实，定期向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反馈。原

则上，每月至少应开展一次集中督查工作。 

第四条  宿舍督查工作接受住宿学生的监督。学生有权

对宿舍督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查询督查成绩并要求

督查部门进行解释；如有异议，可以申诉。 

第二章  督查重点和要求 

第五条  宿舍督查将从安全、卫生、文明等方面对学生



宿舍进行整体考评，主要包括： 

    （一）安全有序度：无吸烟现象，不使用明火和违章电

器，不乱拉乱接电线，无不安全用电行为和其他安全隐患。 

    （二）房间洁净度：床铺、地面、桌椅、门窗及屋内相

关设施整洁干净，无垃圾和杂物积存。 

    （三）物品规整度：个人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室内公

共物品摆放规整有序，不在楼道等公共区域摆放物品。 

    （四）整体舒适度：宿舍环境舒适，装饰简洁、美观、

大方，无乱贴、乱写、乱画现象，室内无异味。 

    （五）文明和谐度：遵守各项住宿管理制度，无违纪行

为；宿舍人际关系良好；关心和支持公寓文化建设。 

第六条  督查具体要求和成绩评定方法参照《中国人民

大学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文明督查细则》执行。 

第七条  有以下行为的宿舍，督查结果直接记为不合

格，并视情节对责任人进行纪律处理： 

  在公寓内吸烟、使用明火、使用违章电器、乱拉乱接电

线、私自拆移和改装供电线路、携带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

危险品、无人时未锁门、无人时充电、留宿外人、出租床位、

私自调换宿舍、私自加配或调换门锁、擅自移动消防设施、

占用消防应急灯电源、故意损坏公物、酗酒赌博、打架闹事、

饲养宠物、打麻将等。 

第三章  督查结果的使用 

第八条  宿舍督查结果应定期进行通报。学生公寓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信息技术中心推进宿舍督查工作和学生

住宿行为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第九条  督查成绩优秀的宿舍，其所在班级、党团支部

以及班主任、班级辅导员、班干部在相关评优评奖中学院酌

情优先考虑。学年成绩累计多次优秀的宿舍可获评文明宿舍

荣誉称号，其宿舍长可获评优秀宿舍长荣誉称号。 

第十条  督查成绩不合格的宿舍须填写《住宿学生违纪

行为整改反馈表》并认真整改。单间宿舍学年成绩累计三次

不合格，或宿舍不合格次数累计达到30%（累计出现不合格

宿舍间次/班级所涉宿舍总数），取消其所涉班级、党团支部

的先进集体评选资格，取消其所涉班主任和班级辅导员的评

优资格。 

第十一条  对于督查中发现的违纪行为，将按照校规校

纪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理。 

第十二条  学院的年度宿舍督查结果将作为我校安全

稳定工作先进集体评选的参考指标。 

第十三条  学校和学院制订相应制度，将宿舍督查情况

列为学生个人综合考察和评奖评优工作的重要考察指标。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宿舍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公寓

管理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宿舍。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附件：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文明督查细则 

项目 整体舒适度 安全有序度 房间洁净度 物品规整度 文明和谐度 

优 

宿舍环境舒适；布置和装饰

美观、大方、温馨，有一定

特色和文化内涵；空气清

新；无抽烟现象；无乱贴乱

画现象。 

无任何不安全用电行为；线

路规整放置、安全有序；无

人在公寓内吸烟；无人时不

使用电器；无违章电器；及

时锁门。 

地面、墙面清洁，桌椅、门

窗、床铺等家具和设施干净，

台面无灰尘；无乱丢乱扔垃

圾现象，无杂物和垃圾积存。 

个人用品和公共物品摆放规整

有序；桌面、床铺、窗台、柜

架上的物品全部归类收拾整

齐；不在楼道等公共区域随意

摆放物品。 

模范遵守学生公寓管理制度，

无违纪行为；宿舍同学关系良

好；宿舍长认真负责；认真执

行宿舍文明公约或值班表；支

持并热心参与公寓建设。  

良 

宿舍环境比较舒适；空间布

置和装饰比较美观；空气清

新；无抽烟现象；无乱贴乱

画现象。 

无不安全用电行为；线路放

置基本安全有序；无人在公

寓内吸烟；无人时不使用电

器；无违章电器；及时锁门。 

地面、墙面清洁，桌椅、门

窗、床铺等家具和设施比较

干净；无乱丢乱扔垃圾现象，

无杂物和垃圾大量积存。 

个人用品和公共物品摆放基本

规整有序；桌面、床铺、窗台、

柜架上的物品收拾比较整齐；

不在楼道等公共区域随意摆放

物品。 

遵守学生公寓管理制度，无违

纪行为；宿舍同学关系良好；

宿舍长能发挥作用；执行值日

制度；能够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公寓建设。 

中 

宿舍环境一般；空间布置和

装饰尚合理；房间能够通

风；无抽烟现象；无乱贴乱

画现象。 

无重大不安全用电行为；线

路放置不影响宿舍安全；无

人在公寓内抽烟；无人时不

使用电器；无违章电器；及

时锁门。 

地面、墙面、桌椅、门窗、

床铺等清洁度一般；杂物和

垃圾有积存但有整理和打

扫。 

个人用品和公共物品摆放能够

分类；桌面、床铺、窗台、柜

架上的物品有整理；不在楼道

等公共区域摆放物品。 

遵守学生公寓管理制度，无违

纪行为；宿舍同学无明显矛盾；

无妨碍有关部门开展公寓建设

的行为。 

差 

宿舍环境较差；空间布置和

装饰情况较差；有异味；有

吸烟现象；有乱贴乱画现

象。 

有吸烟、使用违章电器、乱

拉乱接电线、线路混乱等不

安全用电行为；无人时有使

用电器、不锁门等现象。 

地面、墙面、桌椅、门窗、

床铺等较为脏乱，没有定期

打扫；有大量杂物和垃圾积

存。 

个人用品和公共物品随意摆

放；桌面、床铺、窗台、柜架

等没有整理，物品摆放杂乱无

章；有在楼道等公共区域摆放

物品的行为。 

不能严格遵守学生公寓管理制

度，有违纪行为；宿舍关系不

佳；对于相关部门开展公寓建

设态度消极。 

成绩

核算

方法 

以上五个分项检查结果分别记为优、良、中、差，督查成绩记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成绩核算方法如下： 

有四项以上（含四项）检查结果为“优”，且没有“中”和“差”的，总评计为优秀；有两项以上（含两项）检查结果为“差”的或符合本办法第七条

规定的，总评计为不合格；未达到优秀标准，但各项检查结果中没有“差”，且不多于一个“中”的宿舍，总评计为良好；其余情况记为合格。 

 


